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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華南沿海地區與東南亞間

出現了持續而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其後果是：一

方面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了引人矚目的華人社會，

另一方面這些海外移民又對華南地區產生了巨大

的影響，以致後者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僑鄉社

會。十九、二十世紀的這股移民潮能持續發展並

對僑鄉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需靠一種可以有效連

接兩地社會的支持體系，其內容包括信息、資金

和商品等方面的傳遞與交流。通過研究這些支持

體系運作的規模、過程和機制，我們可以對華南

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兩地社會的互動交流中，信件和僑匯是其中最

重要的內容之一，因此也是管蠡華南與東南亞華

人社會互動關係的重要視窗。

　　由於僑匯對中國外匯收入的作用舉足輕重，

歷年來學者已對僑匯的規模、官方的僑匯政策等

問題已有充分的研究， 1 但是對於僑匯的民間經

營這一主體部分的研究仍然不夠，近年來隨著大

量有關僑批局和僑批檔案資料的發現，學術界也

陸續湧現了不少研究成果。 2 不過目前的僑批經

營研究除了考察僑批局建立的人事關係及對僑批

局和僑批進行統計分析外，有關僑批局的具體運

作情況只能根據前人憶述，因此關於僑批局經營

的許多問題仍未明朗。最近筆者承蒙香港科技大

學蔡志祥教授的慷慨賜贈，得獲 1887 年廣惠肇文

興信局在《叻報》上刊登的創辦廣告， 3 該廣告對

僑批局的收費、組織、多業經營等問題都有翔實

的反映，這對我們研究早期的僑批經營有極大的

參考價值，為此，筆者將不避繁複，將廣告全文

轉錄，以饗讀者。

僑批經營研究的若干問題

　　從 1887 年廣惠肇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談開去
陳麗園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叻報》，  1887年十月十八日，  頁七。 4

創設廣惠肇文興信局告白：竊以關山難越，誰傳天雁之書，萍梗徒飄空繫河魚之帛，矧復鄉園

寥廓，道路紛歧，縱驛使不憚傳□而洪喬幾虞誤事。又況錙銖匪易，付托良艱。此本號所以創

興，庶遊子得而方便者也。□者，本號創設在單邊街，寓於文行堂藥店。專代匯寄唐山廣惠肇

等處，來往保家書信銀兩，快捷無誤，竊思南洋各埠梓里之旅處者，不乏其人，此中獲貲，欲

寄回鄉者，每多可慮。蓋道路既多迢遞，而付寄實甚艱難。且有居鄉之人，則更不便於郵寄。

因想閩潮各籍，皆有信館開設於南洋各埠，以代諸戚里匯銀回鄉。惟我粵人則向無此業。是以

本號特為開設，仿照閩潮各信館之例，以代　諸君匯項回鄉。其信資匯費，無不格外從廉。即

遠近鄉落地方，亦無不專人寄到，所有銀兩務須限日交到，且必取回收條作據，庶慰客途盼望

之心，並有文行堂擔保銀兩，斷無貽誤。此誠於　諸君有便，一則可免訪人托寄，一則可無遺

失之虞。而且甘旨不至有虧，倚閭免空懸望，高堂菽水，儘可無憂。倘　諸君有賜顧者，尚懇

惠臨，不勝幸甚。玆謹將付信匯銀條款，略登如左：

一、諸君有付本局吉信者，必要照皇家信館規矩，粘貼士擔，否則本局儘可代粘，該鐳若干，

照例收回。如寄至香港，則除士擔費外，不取分文。倘要轉付省城四鄉，或各府縣等處，

必須公道面商，給回使費與走帶之人。

一、諸君付寄銀信，其銀若干，係交某地某人所收，本局收函後，必給回憑單與寄信之人收

執。倘有遺失銀項等事，可執此單，向本局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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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文興信局在《叻報》十月十八日號上

刊登的廣告，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最早從十月十

四日開始刊登，直到十一月十四日為止，持續了

一個月。不過十月十四日的廣告在詞句上與十五

日以後稍有出入，其中之一就是在收費上，吉隆

坡與大白蠟相同，原文是「在小白蠟匯寄，則加

五算。在大白蠟及吉隆等處匯寄，則加倍算。」

二是文興信局在吉隆坡的代理商並不是萬恆泰公

司，而是璉二新公司。可能出於某些差錯，這則

廣告在十五日便在文詞上作出相應修改，並成為

以後的藍本，亦即上文。儘管由於資料缺乏，我

們無從得知文興信局及文行堂藥店的有關情況，

也無法知道這則廣告的刊登會取得甚麼社會反

響，不過圍繞這則廣告，我們可以對僑批經營的

若干問題有更深的認識並作進一步討論。

第一、 僑匯與僑信

　　僑匯業與僑信業最初是同體共存的孿生兄

弟，也就是說華僑在向家鄉寄錢時必附帶家信，

反之亦然，因此水客及後來誕生的僑批局對此兩

項業務的經營同時並舉，但從廣告中我們發現廣

惠肇信局是以皇家信局分局的名義開設的，並在

僑匯與僑信業上出現了一定的分離，即寄信有寄

信的規矩，要按照皇家規矩粘貼郵票，而寄批

（信與錢）則另外有一套辦法。我們尚不知道這時

期的僑批局是否必須向政府申請為合法的郵政

處，但是郵政業與民間僑批業的瓜葛便已漸露端

倪。

　　政府對僑批業的染指是從郵政業開始的（繼

而是外匯控制），至遲到 1914 年中國政府加入萬

國郵聯後，英屬殖民地和中國的僑批局均已隸屬

於郵政部門。兩者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是官

一、本局代　諸君匯寄銀項書信，及銀器玩物，均有買殷實保家，以保無虞。

一、本局代收　諸君銀信，自叻到香港者，由一元至三十元，則每元取回水腳銀二占。 5 自三

十一元至六十元，則每元取水腳銀七鐳。 6 自六十一元至一百元則每元取回一占半。如在

檳城匯寄，則寄費加二五算。在小白蠟及吉隆等處匯寄，則加五算。在大白蠟匯寄，則加

倍算。 7 如轉遞入省者，則每元加一占。若一百元以外，及往四鄉或遠處，則水腳另議。

一、本局代收諸君銀信到香港交者，則限二十天有回頭憑據交與寄信之人。如到省，則限二十

五日。其中或有加快，亦屬未定。因恐船期延擱，故特寬限日子。倘過期無收單寄至，則

任付信之人，到本局取回原銀，斷無有誤。若取回原銀後，其回頭憑據方到，則前項仍須

交回本局收返，以昭公道。

一、本局代收　諸君寄往四鄉或外府縣之銀信，必要寬限日期。因道途遙遠，與近埠不同。若

果緊急，要本局專人帶往，則道途使費，須當面議。

一、諸君付寄銀信，其銀多寡，均不能包在信內，須另包封，候本局看過有無低偽，然後照寄。

一、諸君有欲付銀回唐而本人或不能寫信者，可將其信內如何寫法，托本局之伴，為之代寫，

亦可。

一、本局在各埠分設代理者，如檳城則在大隆號，大白蠟則在毛邊埠廣生隆號， 8 小白蠟則在

安泰公司，吉隆則在萬恒泰公司。已[以]上各家均係殷實之人，至香港，省城及各處鄉

間，則本局更派親信之伴司理，并有文行堂擔保銀項，斷無失漏之虞。

一、本局不惟僅寄銀項書信，并可接單與　諸君代辦各處貨物，斷無貽誤。

一、諸君欲托本局代辦零碎物件，不論其銀多寡，須照辦單先收加一定銀，庶昭誠實。

一、本局係由　皇家信館分設，原為利便梓里起見，非同牟利者比。故信資特從廉計，以示公

平。

大清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文興信局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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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壟斷與民間經營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關係（例如

1876 年海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首設華人小郵政局

時便引起僑批局組織發動的華人暴動， 9 而在民

國時期僑批局也試圖抵制政府採取的取締運

動），另一方面又相互利用，即僑批局主要負責

與僑胞、僑眷有正面關係的收批和發批工作，而

不同國家（地區）間的運郵工作則屬於郵政局範

圍。這是由於官方郵政業從零開始到遍及全國鄉

村的任務是艱巨的，為此它不得不依賴僑批業在

基層社會所遍佈的網絡關係。對官方與民間的僑

匯（僑信）經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國

家形成進程中官方控制與民間商業的緊張關係與

合作空間。

第二、 僑批局的收費與利潤

　　前人對僑批局的收費和利潤的研究大多認

為，早期的僑批局尚向僑胞收取一定的手續費，

但後來由於競爭激烈，甚至連手續費都不收，僑

批局的利潤全靠賺取匯率的差額。 10 這種說法大

致上是正確的，但對於手續費的具體情況和僑批

局利潤從手續費向匯率差額轉變的過程的概述仍

有模糊之處，而該廣告對收費的具體規定則對以

上問題的澄清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依照該廣告，

批局的收費是因匯款額和收匯地而異，大致上，

匯錢越多，收費比例越低，從新加坡到香港的收

費大約浮動在 1.5% 至 2.0% 間，參見表（1）。另

外，批局的收費是以從新加坡到香港為準的，超

出此兩地之外的則額外收費，例如從檳城、小霹

靂（及吉隆玻）和大霹靂匯寄的則依次比新加坡

增加 25%、 50%和 100%， 11而寄到廣州的收費每

元又比香港多加一分，至於匯寄巨額僑匯和寄往

遠鄉僻處的手續費則面議。總的來說，僑批局的

收費不算高，低的只有 1.5% ，最高的也不超過

5% ，這比當時的官方收費來說還是便宜得多，

例如 1876 年新加坡政府設立華人小郵局時的收費

高達 5%-10% ，參見表（1），這說明低廉的手續

費是僑批局吸引顧客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間僑批

局在與官方機構競爭中勝出的重要原因。

　　該廣告所述及僑批局的利潤問題還隱含著一

個重要信息，儘管它明確規定了匯款的手續費，

但是對僑匯研究者所關心的匯率問題卻隻字未

提。筆者按圖索驥，發現新加坡 1906 年貨幣改革

之前，市面上流通的是西班牙銀元、香港銀元和

墨西哥銀元等，而這些貨幣當時在香港和閩粵地

區也廣為使用。 12 儘管不同地區的通用貨幣可能

不盡一樣，但都可以根據銀的成色按一定的市場

價進行折算，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

仍實行銀本位的時期，匯率的問題並不重要（或

不存在？）， 13 僑批局的利潤主要還是收取手續

費（或對僑匯資金的挪用等）。只有當中國和東

南亞所採用貨幣本位出現不同及普遍採用紙幣作

為通貨以致各地貨幣間的匯率出現投機性時，匯

率才成為影響僑批局利潤的最重要因素，這種情

況到戰後民國政府統治下通貨膨脹越演越烈時更

是如此，這時賺取不同時段的匯率差價是僑批局

發跡的公開秘密。

第三、 僑批局的多業經營

從廣告中我們看到文興信局的創立並不是自

立門戶，而是「寓於文行堂藥店」內，依此推

理，文興信局的老闆是在文行堂藥店的基礎上兼

辦僑批業的。僑批局的多業經營是長期以來廣泛

存在的現象。究竟兩者的關係如何？對此問題學

術界已發生興趣，例如陳春聲曾指出，「正是因

為僑批業者這樣的『多種經營』的方式，提高了

其在海外華僑中的商業信譽，減少了經營成

本。」14 此言固然不錯，不過從廣告中我們發現

了其他的可能性。

　　以往我們在探討僑批局與匯款者的信用關係

時，常常把它歸結為兩者的社會關係，而問題的

 

1887 年信局收費 
（自叻到港） 

1876 年郵政局收費 
（自叻到港閩粵） 

1~30 元：2% 
31~60 元：1.75% 
61~100 元：1.5% 
 
 
100 元以上另議 

1 元：10% 
2 元：10% 
3 元：8% 
4 元：6% 
5 元及以上：5% 
100 元以上另議 

 註：關於郵政局的收費參見《星馬通鑑》( 星加坡：

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 1 9 5 9 )，頁 6 2 5 。不過匯

款額段可能有誤。

表（1）文興信局與華人小郵政局匯款收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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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並不如此簡單，從廣告中我們得知，文行堂

對信局的經營起著重要的擔保作用。假如華僑所

匯款項出現任何差錯，他們完全可以憑單據向文

行堂取回原銀，由此可見，他業商號的擔保對純

粹是無本經營的僑批業的早期發展起著重要作

用。實際上，他業商號的作用遠遠不限於此，信

局的顧客網絡很可能完全依賴該商號所發展的顧

客網絡。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說，與移民社會有著

「天然」關係的僑批業並不是獨立發展而成的，

它至少與華人社會的商業不可分割（文興信局在

經營僑批業時還代辦各處貨物和零碎物件的事實

也證明了這點）。不但如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

想，早期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支點

便是這些固定商號，它們既是滿足海外華人社會

日常生活的貨源地，又是打聽各方消息並與家鄉

進行具體的信息、金融和物資交流的場所，因此

移民網絡、商業、金融網絡和信息網絡便同在以

商號為中心，在華人鄉族性社會網絡的基礎上相

互重疊。隨著各行各業的專門化，這些支點並沒

有消失，而是增加更多的支點（包括會館、宗親

會等），共同構成海外華人社會內部及對華南僑

鄉聯繫的一個有機的跨國社會場景。當然，以上

只是筆者的一些粗略思考，不過筆者仍然冒昧提

出對海外華人史進行整體駕馭的可能性，是因為

目前的相關研究仍然囿於某一專門領域，而它們

的總和又難以勾勒出海外華人史的整體面貌。

第四、 僑批局的內部組織與網絡

　　對於一個進行跨國性活動的僑批局，其在內

部組織上如何統籌管理的問題是僑批研究者所共

同關心的。如果我們看廣東省檔案館的相關資

料，就會發現汕頭僑批局在國外設有許多「分

號」，儼然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跨國商業。不過，

據陳春聲研究，這些「分號」大多數只是在僑批

匯兌業中有委託代理關係的商號。 15 該廣告關於

新加坡文興信局在馬來亞各埠所設代理商號的說

明也證明了這點，如果我們再翻閱十九、二十世

紀東南亞各地出版的刊物，也可發現大量的類似

廣告，這些都說明覆蓋中國和東南亞廣大城鄉地

區的僑批網絡是通過代理關係建立的。但是，這

樣的代理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雙方的合約如

何？則值得進一步探討。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文興信局在說明其在檳

城、吉隆坡、霹靂等地設有聯號時，並沒有指出

在香港、廣州等地也設有聯號，只是說明將在這

些地方「派親信之伴司理」開展業務。我們暫且

不管文興信局是否在省港兩地設有聯號，但是根

據陳春聲研究，潮幫許多僑批局都是先在東南亞

創立，後在汕頭等地分設， 16 這說明僑批局的發

展是以東南亞為根據地再向華南地區延伸，文興

信局的發展大概也循此規律。究竟為甚麼僑批局

是以東南亞為重心呢？這主要因為海外華僑的匯

款行動是僑批業產生和勃興的根源，因此吸收海

外匯款是僑批局的主要任務，而在閩粵內地分發

批信款則是前項工作的延續而已。海外僑批局的

領導地位到 1940 年代仍然如此，當時國內僑批局

分發批信款的工資取決於海外僑批局。 17 另一個

原因可能是政策問題，在東南亞地區，華人創設

商號較容易，而在清政府統治下則較難，例如華

人歸國遲至 1893 年才受到合法保護。基於以上差

別，探討東南亞、香港和閩粵等地僑批局在內部

分工和利益分配上的問題是研究僑批經營和僑批

網絡的重要內容。

第五、 僑批業的方言群差異

　　從廣告得知，在廣惠肇文興信局創設之前，

新加坡的閩、潮幫信局已發展得相當興盛，而粵

幫信局仍未有一家，文興信局的創立算是實現了

對後者零的突破。根據另一則材料，我們可以更

清楚 1887 年新加坡各幫僑批局的情況　　潮幫 34

家、閩幫 12 家、客幫 2 家、粵幫 1 家。 18 粵幫僑

批局相對他幫而言數量之少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歷

史現象，直到 1930、 1940年代我們仍然只看到余

仁生匯兌信局、均源匯兌莊、永昌金鋪匯莊等少

數僑批局。 19 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各幫僑批局發

展情況懸殊呢？據 1891 年新加坡人口調查顯示，

當時粵幫人口（19.2%）是僅次於潮幫(19.5%)、閩

幫(37.6%)之後的第三大方言群體， 20 其匯款數量

理應不少，如果他們不是由僑批局轉匯，那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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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巨額款項又是經過何種機構如何轉達其廣府家

屬呢？如果能對以上問題理清頭緒，相信能對僑

批業的整體研究乃至華人商業、海外華人移民史

的研究大有裨益。

　　綜上所述，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一方面為我

們提供了不少十九世紀僑批經營的具體情況，另

一方面又蘊涵了貫穿二十世紀僑批經營的若干重

要主題，從中我們發現了僑批經營從十九到二十

世紀發展的傳承與變化。僑批經營不是一個孤立

的商業問題，而是一個綜合華人社會組織、關

係、多國經濟發展和國家控制等問題的複合體，

因此僑批經營研究需置於一個跨國性的社會、經

濟、政治的情景下來考察，反過來，它也恰恰為

我們提供了切入近代跨國華人社會的重要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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